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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结果签订采购合同。需求单位较多或需求单位分属不同行政级

次的项目，可通过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实施。对国家部委、省级

有关部门等上级单位组织的部门集中采购，各级预算单位可在本

级财政部门备案采购计划后参加，直接使用其采购结果签订采购

合同，并在本级财政部门备案。 

    二、鼓励集中采购机构有序竞争。允许采购人打破行政隶属

划分关系选择集中采购机构。非驻济省直预算单位，可将集中采

购目录内采购项目委托驻地集中采购机构组织。本级无集中采购

机构，或本级集中采购机构无开展代理活动条件的，预算单位可

将应当由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的项目委托省政府采购中心或济南

市政府采购中心代理组织采购活动。选择非本级集中采购机构

的，应当事先就承接事宜与拟选择的集中采购机构沟通确认，再

按照本级监管部门要求备案采购计划，并将采购代理机构变更至

拟委托的集中采购机构。有关公告、验收、支付、监管等事项仍

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 

    三、探索实施联合采购。对集中采购目录内需求标准统一的

货物和服务等，积极推行批量集中采购和统采分签等实施模式，

广泛归集需求，发挥规模优势，完善交易机制，通过网上商城统

一组织，降低交易成本，缩短采购周期。对其他具有共性需求的

货物和服务，鼓励采购人自主实施联合采购，扩大标的规模，合

并开展组织活动。如，多个采购人共用同一物业的物业管理服务

采购，多个采购人按照统一管理要求共同承担或开展同一工作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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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采购等。类似项目由参与联合采购的采购人共同研究编制采

购需求，分别确定预算来源、备案采购计划、委托同一集中采购

机构，编制发布涵盖各采购人采购需求的采购文件，评审后发布

完整的采购结果。各采购人按照事先约定相应确定各自采购结

果，分别签订各自采购合同。采购人可根据工作需要自愿开展联

合验收。 

    四、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。各预算单位应当切实履行采购人

义务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完善内控机制。特别是在确定采购方案和

采购需求、落实采购政策、选择采购方式、明确委托事项、制定

采购文件、委派采购人代表、确认采购结果、组织履约验收等环

节，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，不得违规委托采购活动，不得

空缺采购人代表，不得因委托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而放弃法定

责任。 

    五、提高集中采购机构服务水平。各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全面

提高采购业务能力、技术支撑实力、专业服务水平，按照委托协

议完成采购任务。要依法依规组织采购活动，主动为采购人提供

采购咨询服务，对发现的问题和风险，及时书面告知采购人。要

进一步完善电子交易系统，将改革措施和管理要求嵌入到交易系

统中，为优化集中采购提供顺畅的技术通道。在此基础上，各集

中采购机构要加强调查研究，积极向本级监管部门反映工作中存

在的问题，提出意见建议。 

    六、扎实做好基础工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集中采购




